
职工档案被单位弄丢了， 随之而来的是不能办理退休手续， 不能及时享受退休金， 甚至会因无法补办职工档
案， 造成永久性无法弥补的损失。 如果职工遭遇这一系列损失应如何维权？ 如何主张赔偿损失呢？ 以下案例为职
工维权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方法。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索要押金有技巧 不妨问问大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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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丢失无法办退
休， 直接损失必须赔偿

【案例】
刘莉于1982年入职某区旅游

公司工作， 1987年9月由公司调
入下属分公司服务中心。 2007年
3月公司改制时， 刘莉下岗后离
职另行打工， 公司未再给她缴纳
社保金。

2010年3月， 尚有6个月就达
到退休年龄的刘莉找到原公司，
要求补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公司虽同意办理， 但强调她的档
案已经丢失， 公司便称其档案早
已转走， 无法办理包括退休在内
的任何手续。 此后的5年时间里，
刘莉四处上访也未能解决。

2016年3月 ， 刘莉以原公司
为被告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公司
为其补办职工档案及退休手续，
赔偿达到退休年龄后5年来的退
休金及医保损失20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公司虽
主张将其档案转给刘莉再次打工
单位， 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 故
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 遂判决该
公司为刘莉补办职工档案与退休
手续， 并赔偿刘莉5年退休金等
经济损失16万余元。

【评析】
刘莉的人事档案一直由某旅

游公司负责保管。 刘莉离职到其
他单位工作， 双方并未办理调离
或离职的相关手续。 作为刘莉人
事档案保管单位， 其不能提供刘

莉档案调出的充分证据又无法提
供其相关档案， 故应认定刘莉的
人事档案被该公司丢失。因此，其
应当对刘莉人事档案丢失所造成
的实际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档案丢失致工龄缩
水， 过错方须全额赔偿

【案例】
1965年5月 ， 陈某进入某市

工厂工作， 一直工作至1989年6
月。 离职后他成了自由职业者，
并由自己缴纳养老保险金。

2005年， 60岁的陈某开始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 然而， 他到手
的养老金仅1600余元。 因退休待
遇明显少于同龄人的退休金收
入， 他便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查询。

查询后， 他才知道， 因原工
作单位至今未移交其档案 ， 所
以， 他在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
之前的工作年限未被视同缴费年
限， 缺少这些年限自然导致其养
老保险金比同时进厂的职工少了
一大截。

陈某认为， 他档案未能移交
的原因是原工厂将其档案丢失
了 ， 该过错应由工厂负责 。 于
是， 他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陈某丢失的档案已经无
法办理， 法院比照陈某同等情况
职工的退休金差别， 酌定原工厂
赔偿陈某经济损失75000元。

【评析】
用人单位对职工的档案材料

具有保管和移交等义务， 单位未
能提供陈某的档案材料或移交档
案材料的凭证， 应推定其没有尽
到相应的义务。

由于陈某没有相应的档案材
料， 造成其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统筹之前的工作年限不能视
同缴费年限， 从而导致其养老退
休金与同时进厂的职工有差异，
故单位应当对由此给陈某造成的
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档案丢失应补办 ，
精神损害赔偿不能少

【案例】
王某系某县公路局合同制职

工。 1977年参加工作后， 他一直
在该局工作至2004年离职。 2016
年1月， 即将年满60周岁的王某
在办理退休前， 为弄清楚自己的
退休年龄到公路局人事部门查阅
自己的档案。 可公路局给他的答
复是： 2002年单位在搬迁过程中
不慎将其档案丢失。

经多次与单位交涉未果后 ，
王某到相关部门上访。 由于对相
关部门给出的问题解决方案不满
意 ， 他2017年9月起诉至法院 ，
请求判令公路局为其补办档案，
并赔偿各项损失7万元。

鉴于王某尚未退休， 公路局
将其档案丢失虽未实际造成经济
损失 ， 但毕竟对其身心造成伤
害， 可以认定此事对王某心理上
造成了严重损害。 遂判决被告为
王某补办档案并向其支付精神损
害抚慰金5000元。

【评析】
单位丢失职工档案， 不能仅

仅以直接经济损失来衡量其损
失， 因为它同时构成对职工复合
性质权利的侵犯。

《 档 案 法 》 第 七 条 规 定 ：
“机关、 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
作人员 ， 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
案， 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
行监督和指导。”

据此可知， 机关、 企事业单
位是职工档案的义务保管人， 没
有尽到保管义务的， 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 同时， 参照人事档案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 职工人事档案
是职工个人的工作业绩史， 思想
成长史， 品德作风， 能力表现的
综合， 其内容的每一个部分无不
具有人格的内容。 因此其权利的
属性属于人格权， 具有名誉权、
身份权等性质的特征， 是一种复
合性质的人格权。 因此， 在职工
无实际经济损失情形下， 单位亦
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社保欠费无法补缴，
可按平均养老金标准索赔

【案例】
何仁怀于1995年1月1日入职

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
从未给其缴纳社保金 。 2008年
《劳动合同法》 实施后， 公司与
何某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并开始为其缴纳社保金。

何仁怀于2015年5月20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 公司从2015年6
月起， 停止为其缴纳社保金等费
用。 但直至何仁怀退休， 公司始
终没有为他补缴2008年以前的养
老保险金。

退休后， 何仁怀因拿不到足
额的退休金， 一纸诉状将原公司
告上法院， 请求判令公司赔偿其
经济损失20万元。

法院依职权到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调查， 得到的答复意
见是： 因何仁怀已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 无法为其办理2008年1月
以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补缴手续。

经核算， 何仁怀自退休至其
年满75岁， 其养老保险待遇因公
司的过错可造成损32万余元。 但
是， 其诉讼主张的赔偿金仅为20
万元， 故判决公司向其支付20万
元赔偿金。

【评析】
劳动者退休后养老保险待遇

受其工作年限、 退休时间、 缴费
金额、 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 具
体损失难以精确界定。

何仁怀起诉主张的20万元损
失 ， 并未能提供合理的计算方
法。 而法院参照当地2015年度退
休职工社会平均养老金标准， 经
核算， 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到
75岁15年期间养老保险待遇损失
应为32万余元。 而其仅主张20万
余元， 法院依据 “不告不理” 原
则， 即法院不能超出当事人诉讼
主张， 越权予以判决， 只能判决
支持20万元。

杨学友 检察官

一、 基本案情
某亿邦广告公司在其经

营、 发行的广告印刷品上自
行制作并发布了 “100元 ，
究竟能做什么 ” 的公益广
告， 旨在号召全社会关注因
贫失学的儿童教育问题， 并
配有仿制的一百元人民币
图样。

二、 工商提醒
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法定货币， 人民币图样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纸
币、 硬币和纪念币的完整图
案或主景图案， 其所有权和
使用权属于中国人民银行，
依法受到法律保护。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伪造、 变造或
者印制完整的人民币图样及
用于广告宣传品、 出版物及
其他商品上， 显然某亿邦广
告公司该公益广告使用仿制
人民币图样也属于非法。

三、 法规链接
某亿邦广告公司的上述

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币管理条例》 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 “禁止下列损害
人民币的行为” 第 （二） 项
“制作、 仿制、 买卖人民币
图样”， 依据该条例第四十
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
四项规定的， 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执法
机关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
得和非法财物， 并处违法所
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１０００元
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 的
规定， 工商部门对其处以罚
款2000元。

怀柔分局 王刚

公益广告使用仿制人民币图样
属违法遭处罚

单位丢失职工档案 四类损失可以索赔

案情介绍
2015年10月， 某房产经纪公

司 （甲方、 出租人） 与王某 （乙
方、 承租人） 签订北京市房屋租
赁合同， 双方约定该房产经纪公
司将某商品房住宅租给王某居
住， 租赁期限自2015年10月3日
至2016年10月2日， 租金为每月
3300元 ， 租金共计39600元 ， 押
金为3300元。

合同同时约定， 在租赁期满
或合同解除后， 房屋租赁押金除
抵扣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 租金
以及乙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
任外 ， 剩余部分应如数返还乙
方。 甲方核对所有收据押金凭证
及房屋租赁合同后， 验收房屋内
的所有物品， 严查屋内水电燃气
表数后没有欠费， 乙方填写退房
申请， 甲方7个工作日后退还乙
方押金。

双方还约定物业费等费用由
王某负担。

合同签订后， 王某依约定占
有、 使用租赁房屋并支付租金，
其在合同签订当日给付某房产经
纪公司押金3300元。

2016年10月2日 ， 房屋租赁
合同到期， 租赁双方于当日办理

房屋交接 ， 王某签写 “退房申
请” 及 “物品交接清单”。 房产
经纪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应由
王某负担物业费2212元、 刷墙费
900元、 保洁费230元。

因双方就押金退还事宜发生
争执， 王某诉至大兴区法院。

庭审中， 房产经纪公司对物
业费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对刷
墙费、 保洁费提交2张收据， 该
收据的开票时间分别为2016年10
月4日、 2016年10月5日， 金额分
别为900元、 230元， 收款人一栏
均未填写。

对此， 王某不予认可， 并主
张经其事后向租赁房屋的业主了
解， 物业费已由房东交纳， 房产
经纪公司并未交纳物业费， 租赁
房屋在未经墙壁粉刷后已出租他
人。 对于保洁费230元 ， 王某同
意在押金中扣除。

法院判决
大兴法院审理认为， 王某与

房产经纪公司订立的房屋租赁合
同已履行完毕， 房产经纪公司理
应退还王某所交纳押金。 虽然根
据合同约定， 应由王某交纳物业
费， 但就欠付物业费数额， 房产
经纪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

对于房产经纪公司所提交金
额为900元的刷墙费收据， 因收
款人一栏为空白， 证据形式存在
瑕疵， 法院不予采信。 王某同意
在押金3300元中扣除保洁费230
元， 对此法院不持异议。 据此，
法院判决该房产经纪公司应当返
还王某的剩余押金3070元。

法官提示
通过本案， 审理法官提示租

房人， 当遇到管理不规范的房产
经纪公司时， 租赁双方往往会因
押金退还事宜发生争执， 而押金
普遍是1个月租金 ， 并非小数 。
为了吸引客户， 房产经纪公司往
往压低租金数额， 并通过不退还
押金等手段获取利益。

遇到此类纠纷， 租户往往慌
了手脚， 手里只有一份合同， 两
眼一抹黑， 不知道如何着手。 这
个 时 候 ， 租 户 可 以 参 照 王 某
的 经 验 ， 不妨从大房东下手 ，
获取更多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只
要手中握有谈判的筹码， 不论是
与房产经纪公司协商解决， 还是
到法院提起诉讼， 都会立于不败
之地 。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 因
此， 承租人既要理性维权， 更要
智慧维权。


